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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5  证券简称：中科电气 公告编号：2021-043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电气”或“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9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

事会高度重视，在对《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整理与全面核查的基础上作

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请结合市场宏观情况、所处行业、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及公司自身生产经

营等情况，分析说明公司基本面是否存在重大变化，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详细

说明你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且偏离大盘的原因，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就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事项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一）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1、宏观情况 

随着全球范围的碳排放计划持续推进，加快新能源推广应用已成为各国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选择，其中，锂离子电池产业作为新能源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储能、消费类电子等领域，日益受到各国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近年来，国家为了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

法规和政策，从发展规划、税收、补贴、基础设施、安全管理、技术研发、智能网联等

多方面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支持，营造

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目前，公司所处新能源产业宏观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1年1-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5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增长2倍，新能源汽车销量渗透率由年初的5.4%提高至

9.4%，其中纯电动车产销分别完成102.2万辆和100.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3倍和2.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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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9.2万辆和2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倍和1.3倍，纯电

动车销量、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刷新历史数据。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带

动了锂离子动力电池的旺盛需求。根据起点锂电大数据统计，2021年1-6月，我国动力

电池装车量52.5GWh，同比增长200.3%，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因此，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快速发展，造就了锂电池及其材料巨大的市场需求，公司所处锂电负极材料行业需求

持续向好。 

3、同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势及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且偏离大盘的原因分析 

截至2021年7月9日收市，公司与同行业主要上市公司近期股价走势、估值水平对比

情况如下：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主要业务 

2021/5/17- 
2021/7/9 

区间涨跌幅 

股本 

（万股） 

市盈率（TTM） 市值(亿元) 

2021/5/17 2021/7/9 2021/5/17 2021/7/9 

603659 璞泰来 

负极材料 

相关 

106.68% 69,444 60.98 121.62 554.51 1,105.90 

600884 杉杉股份 68.91% 162,801 52.38 88.97 274.48 466.26 

300890 翔丰华 67.10% 10,000 63.53 104.35 39.35 64.64 

000009 中国宝安 121.57% 257,921 31.29 69.83 254.05 566.91 

300073 当升科技 正极材料 

相关 

59.61% 45,362 42.09 63.57 210.98 318.62 

688005 容百科技 99.10% 44,738 107.70 207.01 331.06 636.36 

002709 天赐材料 

电解液相
关 

80.83% 95,291 82.63 139.41 643.02 1,084.89 

300037 新宙邦 63.22% 41,079 53.72 84.02 308.67 482.72 

603026 石大胜华 185.88% 20,268 30.53 86.74 155.54 441.90 

002812 恩捷股份 
隔膜相关 

96.54% 89,163 86.12 157.56 1,213.85 2,220.77 

300568 星源材质 162.32% 71,803 80.38 207.39 134.27 346.45 

同行业主要 

上市公司平均值 
 101.07% / 62.85 120.95 / / 

300035 中科电气 
负极材料 

相关 
171.84% 64,237 35.60 91.18 73.10 187.25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  

2021年5月17日至2021年7月9日，创业板综指（399102）涨幅15.76%，锂电池指数

(Choice数据,861057.EI)涨幅43.18%，锂电池材料行业上述主要上市公司股价涨幅平均

为101.07%，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锂电池及锂电材料行业迅速发展，锂电池指

数及锂电材料行业主要上市公司股价涨幅较创业板综指偏离较大，公司股价走势与锂电

材料行业相关上市公司股价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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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期间股价涨幅达171.84%，相较于锂电材料行业相关上市公司股价涨幅平

均值101.07%，有一定的偏离，分析主要原因可能为： 

（1）公司市值规模与锂电材料行业主要上市公司相比较低，股价较易受市场交易

层面资金流动影响； 

（2）公司市盈率（TTM）低于锂电材料行业主要上市公司平均值。2021年5月17日，

同行业主要上市公司市盈率平均值为62.85，公司市盈率为35.60；2021年7月9日，同行

业主要上市公司市盈率平均值为120.95，公司市盈率为91.18。 

4、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工作，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32,797.60万元，同比增长97.2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740.07万

元，同比增长160.73%。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的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目前公司自身经营情况正常，与所属行业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公司

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经公司自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风险提示 

资本市场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金融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氛围、投资者心理等多元因素影响，且公司

股价自2021年5月开始至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二、请你公司核查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与你公司相关且市场关注度较高的信

息，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是否存在

利用信息披露迎合市场热点、配合二级市场股价炒作情形。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与公司相关且市场关注度较高对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不

存在利用信息披露迎合市场热点、配合二级市场股价炒作情形。 

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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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董监高人员及大股东近一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

未来6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如有，请予以披露。 

回复：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者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涉及上市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调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一个月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接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大股东未来6个月内的

减持计划。公司将会持续关注相关主体的减持计划，督促相关主体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最近两个月互动易回复投资者情况以及投资者调研情况，公

司是否存在提供或者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造成信息披露不公平的情形。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投资者调研、回复投资者咨询的过程中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指引的要求进行答复，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地介绍公

司业务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提供或者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造成信息披露不公平的情形。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上述回复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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